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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財產，特訂定淡江大學財產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財產如下： 

一、土地及土地改良物。 

二、房屋建築及設備。 

三、購置或受贈金額在一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之設備。 

四、購置或受贈金額在一萬元以上之智慧財產及主計總處財產分類標準所列博物。 

第三條  購置金額單價二千元以上，未達一萬元且使用年限超過二年之機械工具、儀器及

所屬軟硬體設備等，登記為物品列管。 

第四條  本規則所稱財產管理，係指下列事項： 

一、財產分類編號及財產增加、更正、移轉、報廢之登記。 

二、財產保管。 

三、財產盤查。 

四、財產閒置及廢品處理。 

五、財產損壞、遺失賠償。 

第五條  財產、物品管理作業，依「淡江大學財產管理作業要點」、「淡江大學物品管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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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要點」辦理。 

第六條  本校一、二級以上單位為財產保管單位，單位主管應指派專責人員為財產保管人，

負責該單位財產及無固定使用人之財產保管；財產使用人於使用期間應負保管責任。 

第七條  財產保管人或財產使用人異動前，應將保管之財產全部點交予單位主管指定之接

收人，並由單位主管監交。 

第八條   新購或受贈財產應辦理財產登記，未完成登記前，承辦單位應負保管責任。 

第九條  財產存置校外者，應專簽核准。 

第十條  單位間財產異動，應辦理財產移轉。 

第十一條  財產閒置應通知總務處資產組公告。 

第十二條  財產之減損包括變賣、損失、贈與、撥出，均應先完成報廢程序。 

第十三條  電腦主機、螢幕及印表機閒置未逾六個月，其他財產未逾一年，不得申請報廢。 

第十四條  各單位財產盤查，依「淡江大學財產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第十五條  單位財產損壞或遺失，依「淡江大學設備損壞遺失賠償規則」賠償。 

第十六條  本規則經總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